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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轉知「臺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進用不具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原住民獎勵要點」自即

日起停止適用。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

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 104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

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兼）領月退休金

（俸）之基準數額，業經行政院 104年 5

月 27日院授人給字第 10400356461號公

告為新臺幣 2萬 5,000元以下。相關資料

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

考運用。 

轉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3 年度決

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委員會網際網路之網站。相關資料業

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

考運用。 

轉知「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參

加在職進修學分班實施要點」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

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為使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參加各項

運動競賽擔任選手，其給假事宜有一致

性標準並簡化行政流程，爰訂定｢臺北市

政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參加各項運動競賽

擔任選手，比賽及賽前練習給假原則｣ 

轉知為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遴選機

制，聘任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委

員，爰訂定｢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委

員遴選作業原則｣，提經本府 104年 5月

5 日第 1834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並於

104 年 5 月 8 日以府授人任字第

10430548300號函訂頒。 

轉知銓敘部函略以，查性別工作平等法

（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

定，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

假 5 日，而為利實務執行，勞動部爰於

104 年 5 月 29 日以勞動條 4 字第

1040130594號令補充規定略以，性平法

所定產檢假 5 日，受僱者得擇定以「半

日」或「小時」為請假單位，但擇定後

不得變更。以公務人員雖係性平法第 2

條明定之適用對象，惟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項

第 4 款及同條第 3 項所定之產前假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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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計，且給假日數優於性平法規定，

是公務人員因懷孕身體不適或產檢需

要，仍係依請假規則規定請產前假，尚

不受上開勞動部令釋所稱，經擇定請假

單位後即不得變更之限制，亦不另核給

5日產檢假。 

轉知重申各機關依法發放各項退撫給

與，應確實依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

放作業要點辦理。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銓敘部修正「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

事項」，本次修正五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列依法先行停職之情形為本注意

事項適用範圍；增列一級單位副主

管職務出缺由同職務列等或較高職

務列等人員代理；增列提報公務人

員考試任用計畫職缺，尚未分配考

試錄取人員，或考試錄取人員未占

編制職缺訓練等特殊情形，得予延

長代理；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之延

長代理期限不受一年之限制。（修

正規定第二點） 

二、修正機關副首長及單位副主管亦得

由其他機關人員代理。（修正規定

第三點） 

三、放寬經列管考試分發之薦任第九職

等以下非主管職缺，經分發機關同

意，得約聘人員辦理該職缺之業

務。委任跨列薦任官等之職務，得

由機關審酌業務需要及經費情形約

聘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另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公布施行，

公立托兒所已改制為公立幼兒園，

爰酌作相關文字修正。原定應報經

分發機關同意之規定，修正為應報

經分發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同意。（修

正規定第五點） 

四、配合第五點修正，將「職務列等上

限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非主管職

務」修正為「薦任以下非主管職

務」。（修正規定第六點） 

五、修正授權各機關職務代理名冊由主

管機關查考後，由銓敍部、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主計機關及審計機

關抽查，俾簡化查考作業程序，並

明定主管機關之定義。（修正規定

第十一點） 

轉知本府人事處函送「公務人員赴大陸地

區違規違常案例彙整表」1份。為加強宣

導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相關規定及維護自

身權益，重申本府公務員赴大陸地區，

應按其身分屬性、職務列等，分別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臺

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簡任第十職等及警

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

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及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

辦理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

之規定，辦理赴陸事宜，並於返臺上班

後一星期內，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送

交所屬機關備查。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重申本處同仁利用連續假日出國者因不

需辦理請假手續，故不需填寫出國請示

單；至利用連續假日申請非公務赴大陸

地區者雖不需辦理請假手續，惟仍應於



 

赴大陸地區七日前填具申請表，並詳閱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

意事項後簽章，及檢附與從事活動相關

之旅行業旅遊行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

說明書等文件，向本處人事室提出申請。 

轉知重申公務人員兼職相關規定： 

一、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本法於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

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 

二、復依銓敘部 96年 4月 25日部法一字

第 0962741639 號書函規定略以，公

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受有俸給

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

關服務人員」，包括服務於行政機關

及公立學校之職員（含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進用之聘僱人員）公立學校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警察、現役軍

（士）官、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義務役

士兵、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含受

有俸給代表民股之董事或監察人，惟

不包括純勞工），以及擔任政府投資

民營事業機構且受有俸給之官股董

事。 

三、再依大法官釋字第 308號解釋略以，

公立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

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

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

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

用。至專任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 34 條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仍不得在外兼職。 

四、查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略以，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

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公務員違反第 1項、第 2項或第 3項

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同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

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第 14 條之 2：「公務員兼任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

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

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 14

條之 3：「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

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之許可。機關

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

22 條：「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

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

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據

此，公務員兼職倘未依規定向服務機

關提出申請並奉核准者，應依上開相

關規定辦理。 

轉知重申已辦理公教住宅貸款者，於貸款

期間內依「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

要點」與貸款契約約定，不得違約移轉

擔保品（出售、出典、贈與、交換予他

人）。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

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重申勞動基準法第 49條第 2項所稱之「哺

乳期間」及未親自哺乳之女工夜間工作

規定。查勞動基準法第 49條第 2項所稱

之「哺乳期間」可解釋為產後 1 年，但

仍應視個別勞工之情況而定，前經勞動



 

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

「勞委會」）83 年 11 月 8 日台 83 勞動

3 字第 100039 號函釋在案。另依勞委會

87年 8月 26日台 87勞動 3字第 035659

號函以：「查勞動基準法第 30條之 1及

第 49條係規定女性勞工於哺乳期間不得

從事夜間工作，故未親自哺乳女性勞工

不包括在內。」。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 104 年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791 號令公布廢止派用人員派

用條例。 

轉知有關銓敘部釋復內政部請示薦任第

九職等科長代理職務列等為薦任第八職

等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秘書請假期間所遺業務，其代理期

間之專業加給應如何支給疑義一案。相

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

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修正「全國主計人員

104年度訓練進修實施計畫」第捌點，配

合實務運作之需，將現行由其他一級主

計機構主計人員或學者專家擔任講座之

時數，以不超過主計專業課程總時數四

分之一為原則之規定，修正為三分之一。 

轉知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

第 36 條及第 48 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

分別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及 17 日修

正公布。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

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行政院為鼓勵各行政機關（構）推動

性別主流化，促進性別平等，及本府配

合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宣導如下： 

(一)行政院訂定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行

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

畫。其獎項：分設團體獎及特別事蹟獎

摘陳如下： 

1、團體獎： 

(1)第一組：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

取前三名。 

(2)第二組：行政院所屬三級及四級

機關，取前十五名。 

(3)第三組：直轄市政府及準直轄市

政府，取一名。 

(4)縣（市）政府，取前二名。 

2、特別事蹟獎： 

(1)第一組：本院所屬機關。 

(2)第二組：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 

(二)行政院性平會第 36 次委員會議於 100

年 9 月 7 日召開，通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並於 100年 12月 2日奉行政院

核定，作為未來性別平等政策指導方

針，並由 101 年成立之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主政，規劃我國性別平等施政藍圖。 

該綱領整體架構為總論及 7 篇專論（核

心議題），內容以三大基本理念、七大

核心議題、四項論述架構為主，以闡示

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理念，作為各部會

推動性別平等依循方向與目標。 

(三)101 年 1 月行政院院本部組織改造，為

強化我國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措施，並

呼應國際重視性別平等議題之潮流，特

於行政院內成立性別平等處，為我國第

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並將「行政院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

會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

政策，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

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能落實性

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 

(四)本府設立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

本府為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

實質平等，並提供女性服務諮詢指導工

作，以保障女性權益，特設置該委員會。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二人，其中一位由副市長兼

任，另一位由市長指派，委員十六至二

十人，其中女性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由

主任委員就本府相關局處首長及學者專

家、婦女團體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派

（聘）之。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各委員得就婦女權益相關事項於會議中

提案討論，並請相關單位依決議事項辦

理各項推動或促進婦女保護、婦女權益

及婦女福利等事項，以落實維護本市婦

女各方面之權益。 

(五)本府函請各機關學校依「性別平等大步

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計畫」辦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事宜，為期

使各級政府落實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以下簡稱 CEDAW）公約施行

法」，行政院特訂定上開計畫據以辦理

CEDAW 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相關教育

訓練、宣導及法規措施檢視工作。另本

處已透過電子郵件及請資訊室協助儘速

於本處網頁連結至 CEDAW 宣導網頁等各

式管道，加強宣導 CEDAW公約施行法。 

 

人人事事櫥櫥窗窗   

本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張

鴛雯遷調本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生效。 

本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蔡

采靜遷調本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生效。 

本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主計機構會計員

黃淑敏調陞本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3日生效。 

宜蘭縣政府主計處科員李怡臻調陞本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計機構會

計員，並自 104年 6月 15日生效。 

本市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洪

碧珠遷調本市動產質借處會計室主任，並

自 104年 6月 16日生效。 

本市動產質借處會計室主任林凌秀遷調

市立圖書館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 年 6月

16日生效。 

本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主計機構會計員

曾冠碧遷調本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主計

機構會計員，並自 104年 7月 1日生效。 

本市殯葬管理處會計室佐理員葉家榮調

陞本市殯葬管理處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

年 7月 5日生效。 



 

本府地政局會計室股長錢欽嫄遷調市立

大同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7

月 15日生效。 

市立天母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石惠紋遷

調本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4年 8月 1日生效。 

本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陳

明伶遷調市立天母國民中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4年 8月 1日生效。 

市立內湖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朱菁瑂遷

調市立華江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9月 1日生效。 

市立華江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許素媛遷

調市立內湖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9月 1日生效。 

 
活動訊息   

轉知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4 學年度進修

學士班入學招生訊息，相關資料業公布於

本府人事處網站，請同仁踴躍報考。 

轉知國立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104

學年度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招生資訊，相

關資料業公布於本府人事處網站，請同仁

踴躍報考。 

轉知國立臺北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及短

期課程，相關資料業公布於本府人事處網

站，請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東

部地區巡防局辦理「104 年情定鹿野 幸

福升空未婚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

踴躍報名。 

轉知桃園市政府「手創幸福 愛戀桃花園」

未婚公教同仁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

踴躍報名。 

轉知經濟部水利署第六河川局與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聯合辦理「愛情來了

請打卡」單身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

踴躍報名。 

轉知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辦理『愛情的養份呵護你我心』未婚同仁

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

文件傳閱系統，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

中心「愛的研習營」單身聯誼活動。相關

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

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4

年度「水保一加一幸福熊本家」未婚同仁

聯誼活動因延期舉辦，尚有名額。相關資

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

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臺東縣臺東市公所「『Love』在臺東 

情定馬卡巴嗨」全國單身聯誼活動。相關

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

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請同仁利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e等公務園」學習網學



 

習萬花筒之「國際教育學習專區」（以下

簡 稱 該 專 區 ， 網 址 ： https ：

//elearning.hrd.gov.tw/index.php ？

go＝c4）選讀國際數位課程。相關資料業

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

運用。 

轉知有關 104 年至 107 年「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經公開徵選由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承作一案。相

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

統，請參考運用。 

 
榮譽榜 

103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 沈麗玉   

職  稱： 專 員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辦理文化局 102年度暨以前年度保留款

核銷轉正，截至 9月底止清理金額共達

5.3億餘元，著有績效。 

二、辦理 103 年度本府優先施政項目有關

2016 設計之都及文化臺北計畫等經費

審核及結報，預算金額達 22.64 億餘

元，工作辛勞得力。 

三、學校會計主任任內，協助學校完成校園

優質化改善工程、校舍結構補強工程、

全國性工藝類科技藝競賽及全國高中

高職及五專聯合登記分發等業務。 

四、教育局預算股長任內，推動本市地方教

育發展基金之歸類及屬性，由作業基金

改編特別收入基金，皆能如期如質達成

目標。 

103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 林小黛     

職  稱： 主  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91年度本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爆發出

納貪瀆弊案，92年度任職該分局會計主

任後，即積極協助各組室推動業務，建

立制度，落實內部審核，並督促出納以

本府薪資發放系統製作薪津清冊及指導

相關表報之製作，以杜弊端再次發生。

又針對財產、物品「有物無帳、有帳無

物」缺失嚴重，會同財管人員辦理盤點，

並協助就現有盤點之財、物釐正財產、

物品清冊；93年度主動對於員工私有車

輛停放分局地下室停車場之實情，於籌

編 94年度歲入預算時，編列場地設施使

用費，收繳迄今，充裕市庫等。 

二、於 95年度任職本府工務局會計股股長期

間，當年度該局正值組織修編，配合相

關追加、追減預算作業，在會計股人力

不足情形下，負責盡職，落實預算之執

行，工作辛勞得力，圓滿達成年度決算

事宜。 

三、98年度於本府警察局信義分局推動臺北

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從會簽到報

表及簿籍之產製，全面電腦化。99年度

彙編整理內部控制制度成冊(四孔活頁

裝訂)且燒錄光碟轉發各組室，以利每年

之檢討修訂。100 年度分局建築物耐震

補強工程預算數 1,595 萬 6,007 元，其

中雖辦理變更設計，仍於年度內完成資

本門之預算執行。又依會計法之規定，



 

將歷年之會計憑證、帳冊，覓合適空間，

訂製鐵架將檔案整理上架，按年排列整

齊，妥善保管。 

四、103年 9月 17日發生信義區夜店鬥毆，

致殺害分局刑警一案，分局除積極偵辦

該案外並為維護轄區治安，捍衛公權

力，必須安排勤務，幾乎天天擴大臨

檢，突增大量夜點費及相關業務經費需

求，針對該需求充分發揮會計專業，於

未動支第一預備金下統籌調度分局現

有經費全力支應所需，使分局勤業務得

以順利執行。 

103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 謝冠生    

職  稱： 辦事員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

管理案業務監辦、經費控管、審核、核

銷及Youbike騎乘前30分鐘補助經費控

管、審核、核銷等相關事宜，協助機關

推動重要政策，認真負責，工作辛勞。 

二、2013 年及 2014 年大臺北國際無車日活

動、100 年至 103 年金輪獎頒獎典禮、

Velo-city 自行車城市研討會等相關活

動招標、監辦、經費控管、審核及核銷

等相關事宜，協助機關推動重要活動，

圓滿完成工作。 

三、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

案」年終視導成績優良，交通部補助本

府各機關經費之審核、轉撥及核銷等事

宜，工作辛勞。 

四、辦理本府交通局 100年至 102年度主管

決算，均能掌握時效，圓滿完成工作。 

五、辦理交通局對所屬公有收費停車場基金

101 年及 102 年預算執行與決算辦理情

形之查核，圓滿完成工作。 

 

人事小常識  

Q：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A 

【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

準： 

Q7：風災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為何？ 

A7：一、通案性：綜合考量風力、雨量等因

素 

(一)依據氣象預報，颱風暴風半徑於 4

小時內可能經過之地區，其平均風

力可達 7 級以上或陣風可達 10 級

以上。 

(二)依據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降雨量

達各通報權責機關停止上班上課

雨量參考基準，且有致災之虞時。 

二、非通案性： 

(一)依據氣象預報，是否已達本辦法第

4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基準難以決

定時，如基於學生安全或其他特殊

狀況考量，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得

先行決定停止上課，但仍照常上班。 

(二)風力或降雨量未達停止上班及上課

基準之地區，因受地形、雨量影響，

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

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

致災之虞時。 

http://www.wall001.com/nature/coolwallpaper_beach/index.html


 

(三)停止上班、上課後，該地區因風災

過境造成普遍性災害，其風力雖已

減弱，未達上開停止上班及上課之

風力基準，但須繼續停止上班及上

課，以利善後清理。 

Q8：水災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為何？  

A8：一、通案性： 

(一)依據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降雨量

達各通報權責機關停止上班上課雨

量參考基準，且有致災之虞時。 

(二)各機關、學校之處所或公教員工住

所積水，或通往機關、學校途中，

因降雨致河川水位暴漲、橋梁中

斷、積水致通行困難、地形變化發

生危險，有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

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二、非通案性：參照風災。 

Q9：震災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為何？ 

A9：一、各機關、學校之房舍或公教員工所

居之房屋因受地震影響倒塌或有倒

塌危險之虞時。 

二、地震發生後，各機關、學校之房舍

或公教員工住所未達前款之基

準，但因受地震影響致交通、水電

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

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Q10：土石流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為

何？如何運用「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作為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參考基

準？ 

A10：一、依據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累積降

雨量（24小時）達各通報權責機關

停止上班上課雨量參考基準，且有

致災之虞時。 

二、依據土石流警戒預報或實際觀測，

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並公開

之各地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且有

致災之虞時。 

三、另「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係由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發布，惟

因該基準值變動頻繁，本辦法僅作

原則規定，未來水土保持局如修正

該基準值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即配合函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 

四、有關「土石流警戒基準值」相關資

訊，均即時公開在土石流防災資訊

網 （ 網 址 為

http://246.swcb.gov.tw），請各

通報權責機關人事單位自行上網

查閱，並密切注意相關資訊。 

Q11：訂定「各地區雨量警戒值」之目的為

何？ 

A11：本辦法於 99年 1月 8日修正時已將「各

地區雨量警戒值」列為附表，其訂定之

目的如下： 

一、作為豪大雨發生時危險警戒之用，

俾利地方防救災單位提高警覺，以

為即時因應處理。 

二、嗣後如遇豪大雨發生，各通報權責

機關首長根據中央氣象局發布之

雨量觀測或預報資料，並就各地區

所定雨量警戒值及降雨量實測

值，綜合研判，於有致災之疑慮

時，應即考量並決定所轄地區全面

或部分區域停止上班上課，或由轄



 

區內各機關、學校首長視實際情形

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後，通知

所屬公教員工、學生及透過當地傳

播媒體播報，並通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其有上一級機關，並

應報上一級機關備查。 

三、作為嗣後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宣布

停止上班及上課考量標準之一，以

期因地制宜。 

 

 

 

 

 

 

 

Q12：如發生沙塵暴，政府機關及學校是否

有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準？ 

A12：一、查本辦法第 3條規定，天然災害範

圍係包含風災、水災、震災、土石

流災害及「其他天然災害」，又第

8 條規定，其他天然災害造成交

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

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

之虞、必須撤離或疏散時，已列為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

準。據上，沙塵暴來襲如符合上開

情事時，各通報權責機關（各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得依上開規定

發布轄區內機關、學校停止上班及

上課。 

二、有關訂定沙塵暴學校停止上課基準

一節，事屬教育部權責，學童如依

教育部規定停止上課，公教員工如

需照顧子女者，可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或各類別人員請假規範，請家

庭照顧假或休假辦理。 

Q13：高溫期間是否採取停班停課或其他因

應方式？ 

A13：一、本總處前邀請醫療、法律之專家學

者與衛福部、勞動部、氣象局及其

他機關開會研商後，獲致共識以，

因高溫難以明確定義，政府機關現

階段尚不宜以法制化方式規範高

溫停班停課相關事宜。 

二、惟考量高溫發生頻率日益增加，政

府應加強相關防護措施，行政院已

於 102 年 10 月 1 日函請各機關依

業務特性及職務態樣訂定或精進

相關防護性措施。 

   其餘問題 下期待續    
 

 

 

 

 

備註：1.中央氣象局公布之雨量分級標準如
下： 
大雨（24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50毫
米以上，且其中至少有 1小時雨量
達 15毫米以上）。 
豪雨（24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130毫
米以上）。 
大豪雨（24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200
毫米以上）。 
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350毫米以上）。 

2.各通報權責機關所定雨量警戒值，
日後仍可視環境變遷或透過科學實
證模擬作必要調整，並非一成不變。 

http://www.doed.gov.taipei/ct.asp?xItem=105833546&ctNode=25599&mp=105001
http://farmcity.taipei/
http://www.tcprc.org.tw/
http://www.services.tpctax.gov.taipei/104rainbow/e/


 

 

 

 

 

http://www.doed.gov.taipei/ct.asp?xItem=103797527&ctNode=26699&mp=105001
http://www.gov.taipei/mp.asp?mp=11800ph

